福建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（校外项目）经费预算申请表

（社科2025年12月版）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来源
	
	项目编号
	

	批准经费
	（万元）
	所在学院
	           

	项目负责人
	姓名
	
	职称
	

	
	联系电话
	
	工号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费支出预算     

	科   目
	金额（万元）
	简要说明

	一、直接费用
	
	

	1.设备费
	
	

	2.业务费
	
	

	3.劳务费
	
	

	二、间接费用
	
	

	其中：管理费及资源使用费
	
	（批准经费扣除协作费后的6%预算。若项目主管部门有明确规定的，按照项目主管部门规定执行）

	科研绩效
	
	（若项目主管部门有明确规定的，按照项目主管部门规定执行；项目主管部门无明确规定的，执照学校经费管理办法执行）

	三、合计
	

	科研承诺：本人将严格按照《福建理工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福工大科研〔2025〕9号）使用和管理科研经费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学院意见：

（公章）     负责人(签字）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	科研处意见：

（公章）  负责人(签字）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1.此表为项目主管部门无经费预算的项目使用。

2.此表一式2份（科研处1份，本人1份执表报销和结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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